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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 

99 學年度第 8 次系所主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 100 年 3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:00 

二、地點：生命科學院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陳鴻震院長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吳敏鈴秘書 
四、出席人員：(詳如簽到單) 

陳鴻震院長、周三和所長、林幸助主任、洪慧芝所長、

陳健尉所長、楊明德所長 

列席人員：郭雅菱小姐、高孝綸先生(請假) 
五、主席報告(詳如會議資料) 

六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(詳如會議資料)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七、討論議題 

案由一：本院99學年度第3次院務會議議案，提請審查並排序。（院

長交議） 

說  明： 

(一)依據本院院務會議規則規定辦理審查。 

(二)至100年3月15日截止收件，計院長交議4件。審查資料已

彙齊如附錄，審查通過後提請院務會議討論。 

※補充本院96-99學年博士班招生統計表乙份，請卓參。 

決  議： 

(一)有關博士班聯合招生乙案，經溝通後達成下列共識，請

轉知所屬查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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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如經檢討成效決定停辦時，招生名額回歸各系所，分別

為生科系21名、分生所8名、生化所6名、生醫所7名。 

2.生醫所及基資所指導人數上限分別以9名及2名為原則。 

3.生化所及分生所提供之修正意見，不列入本提案之說明

及資料，授權院辦再修正提案內容及本院「博士班聯

合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組織規則」草案。 

(二)99學年度第一次院務會議議案經審查排序如下：  

案由 序號

建議修正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選薦辦

法」部分條文，請討論。(院長交議) 
1 

為因應本校新修正教師評鑑準則相關規定，建請

調整本院教師評鑑辦理時程，請討論。(院長交議) 
2 

請同意本院 101 學年度實施博士班聯合招生。(院

長交議) 
3 

建議修正「國立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聘任暨

升等評審辦法」部分條文，請討論。(院長交議) 
4 

案由二：本校講座、特聘教授審議委員推薦。（院長交議） 

說  明： 

(一)依據 100.3.14 興人字第 1000600228 號函辦理，本院需推

薦「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」委員校內 1 名，校外 2 名及

「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」委員校內校外各 2 名。 

(二)本案研擬方案如下，呈請決定後辦理。 

1.先建請校方暫緩實施。因本案相關法規係第 59 次校務

會議新修正，依是次會議附帶決議(節錄如附件三)校方

應先訂定相關評審標準、申請表及評審表，且應依辦

法規定送校務會議審定，此程序尚未完成；再者，新

任委員任期只到 7 月底又無標準可依循審查，實有執

行上之困難。 

2.為簡化推選作業，建議經本會議決定推薦名單後再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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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。已彙整本院各系所推薦符合校教評委員名單及現

任特聘教授名單如附件四，並請依格式決定本院推薦

名單。 

(三)檢附新修正本校講座、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各乙份(附件

五)，請卓參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本院推薦名單如下表。 

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 

校內/校外 推薦人選姓名 

校內 周三和 

校外 
蔡明道 

張清風 

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 

校內 
胡念台 

陳健尉 

校外 
周昌弘 

趙裕展 

案由三：生科大樓一樓大廳休憩區規劃草案，提請決定。（院長交

議） 

說  明：  

(一)本院一樓大廳空間學生借用社團或營隊活動外，下班時

段或被作為學生課後羽球運動之場所，基於安全考量，

已正式公告禁止從事運動。 

(二)大樓無線網路已建置完成，屢獲本院師生建請於公用空

間增置休憩區，以便於上網學習、交誼及簡易用餐區之

需求，已請設計師協助規劃及估價，審查通過後辦理。 

※本案以進大門後左側之佈告欄及大廳規劃為主，所需經費約19

萬餘元(含稅)，預訂4月初連假期間施工，會場上廠商提供規劃

示意圖，請參閲；右側擬仿高鐵台中站設置簡易商店(超商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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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其他重要決議 

(一)為有效達到公共空間節電，請各系所參仿本院積極管理、張

貼明顯隨手關燈公告等。 

(二)為改善一樓教室蚊蟲問題，近期招商辦理消毒。 

(三)本校將利用4月初連假期間進行生科館拆除，請生科系密切

注意進度，並請廠商預將建館紀念碑及大門入口地板留供本

校典藏及裝置藝術之用，學生舉辦紀念活動所遺留之佳作可

移置本大樓適當空間繼續展示。 

(四)建請重新檢視及適度簡化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辦法有關著作

之評分方式，並參仿台大、清大等頂尖大學之版本修正，研

擬之草案再提院務座談會討論。 

九、散會：同日下午 2:00。  

 


